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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成果

（係指本局年度重大政策、重要業務之辦理情形）
	※96年施政方針重要成果

1、 強化服務人民團體，加強連結、訓練
（一）分類規劃不同團體教育訓練研習，建立公民社會環境及民主素養：

   1、受理申請籌組人民團體10個，輔導成立人民團體5個。

   2、業於4月28日假市立博愛國小辦理96年度教師會團體研習活

動，本次活動由台北市教師會主辦，本局協辦，參與教師會幹部約70人。
（二）辦理96年度工商暨自由職業團體評鑑，本月進行書面初評作業。
二、福利資源平臺的建置及公益勸募規範宣導

（一）蒐集本局各業務科(含所轄機構、基金會)暨附屬機關近2年年終歲末資源結合情形及未來1年資源需求，並提局務會議報告。

（二）拜訪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及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商討福利資源整合平臺合作之可行性。
（三）辦理公益勸募宣導及查核，輔導團體合法提出申請：

      1、因應新頒之公益勸募條例及許可辦法，規劃辦理公益勸募宣導會活動計畫，以利本府各局處了解合法之申辦管道及核准勸募案件之辦理情形；另正編印「公益勸募知多少」宣導折頁，提供相關團體申請勸募之參考。

    2、本年度至4月底止，共計核准4件勸募案件。
3、賡續規劃94、95年勸募案件之財務查核。
三、推動平宅社區亮起來：

（1） 硬體方面：持續進行平宅社區環境改造

   1、依據：臺北市議會93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

      計表審議意見書「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附帶決議」第

      2條：「臺北市5處平宅應加速限期進行社區改造計畫，並同步

      辦理追加減預算或列入94年度預算辦理，讓臺北市的平宅社區

      耳目一新，融入周遭社區生活圈，脫離貧民社區形象。」

 2、經費：96年度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編列2,300萬元續辦。

   3、持續推動平宅社區改造方案：以加強建立社區安全體系、改善

      基礎公共設施、建立優質居家環境為主軸，主要內容包括：

  （1）辦理平宅社區保全方案：於福德及安康平宅設置全天候保全

       人員，並加強監視設備，於死角黑暗處增加照明，以維公共

       安全。
  （2）公共設施改善：包括水塔、水池、天溝、雨棚等持續改善，
進行屋頂及管道間防水防漏工程(福民)、地下室積水處理(安

康)、籃球場整修(安康)、公共空間粉刷等。
  （3）提昇服務場所品質：如改善服務場所之相關設施、加強無障
礙設施、公共洗手間整修(安康、福德)等。
  （4）建立優質居家環境：家戶內小空間收納規劃設計及樣品屋施
作，期能以此為範本，協助平宅居民美化整理自家住屋，以
提昇居住品質。
4、刻正簽辦96年度平宅社區改造計畫，俟奉核後依程序辦理招標事宜。

（二）軟體方面：加強積極性輔導方案之辦理

   1、積極辦理「平宅社區沙龍」方案

（1） 依各平宅之人口組成、特性及需求等，辦理輔導班隊、成長
課程、潛能開發或技能培訓活動、DIY自助課程等，聘請專
家主講。每次課程以2小時為原則，1梯以8至12次為原則。
期透過相關課程，協助平宅居民建立正確之價值觀、加強自
信心及社會適應能量，培養生活技能，進而激發其脫貧意願。
 （2）95年度辦理成效良好之班隊，將於96年度持續推展，辦理

      進階班，並協助其走出平宅，向外展示成果，拓展生活視野，

      開發新生活。

（3）96年度平宅社區沙龍將以「舞動平宅新生命」為主軸，規劃
各類班隊及活動，以增進居民自信心，激發脫貧意願，走出
社區，關懷人群。96年度社區沙龍計畫業簽奉核可在案，共

規劃28個單元之班隊(活動)，各平宅已於96年4月起陸續辦

理。
  2、引進社會資源，為平宅社區及居民提供豐富多元之服務，目前
     已結合傳神希望協會、星橋愛心服務協會、美麗人生關懷協會、

     文山社區大學等，提供兒童少年輔導、獨居長者關懷服務、單

     親媽媽服務等。

 3、持續辦理安康低功能家庭輔導計畫：

（1）鑑於平宅低功能家庭需長期密集之輔導，方能有效協助其改

     善家庭狀況，故於95年5月1日起將平宅內高風險低功能
家庭之直接服務委託民間辦理，並於安康平宅內成立安康
     家庭服務中心，就近提供服務。
 （2）96年度持續將低親職功能家庭轉介予安康家庭服務中心，訂

      定深入處遇計畫，提供密集輔導，以協助案家改善問題，加

      強親職功能，改善親子關係，96年度每月服務120個家庭。

四、協助低收入戶第二代出人頭地，積極脫貧，減少數位落差

（一）協助低收入戶家庭養成穩定就業能力

   1、結合勞工局賡續推動辦理「低收入戶就業輔導計畫」，由本局
負責將有工作能力及工作意願之低收入戶者轉介至勞工局就
業服務中心，再由就業服務中心及職業訓練中心提供後續就

業與職業訓練服務。

2、另針對以工代賑臨時工，配合勞工局辦理「臺北市代賑工就業

   轉銜服務方案」，至96年4月30日，本局總計轉介45名至勞工
   局接受就業輔導。

（二）結合政府、民間企業提供第二代低收入戶子女工讀或實習機會，96年度截至4月30日共提供124人次工讀機會。
（三）結合相關資源，提供或補助第二代低收入戶子女電腦設備，協

      助縮短數位落差：業於96年4月18日與臺北市電腦同業公會洽談本(96)年度合作計畫。
五、置「急難救助通報聯繫窗口」：

（一）本局已配合中央大溫暖「弱勢家庭脫困計畫」，設置「1957福

      利關懷專線」，並由本府1999市民熱線為接線窗口，凡市民有

      急難救助、就業等相關緊急需求，均可撥打1957求助。以

      市話撥打者，由本府1999接線，以手機撥打者，由內政部1957

      專線接聽，專線人員接聽後填具通報表傳真本局辦理後續事宜。

（二）本局於接獲1957專線通報表後，如有急難救助需求者，由社工

      室派社工員進行訪視評估，有緊急狀況需處理者，則依相關流
      程通報相關單位。申請急難救助案件奉核後，由二科辦理急難
      救助金發放事宜。

（三）為宣導大溫暖弱勢家庭脫困計畫，使有需求者得以及時運用急難救助，以及提昇執行效率，本局已於96年2月8日召開檢討會議，並於96年2月14日邀集各科室及其所屬單位召開說明會議。

（四）96年1至4月底止，本局計接獲通報案數量為1,106案；其中申

請急難救助763案；核定141件，核定金額計3,454,358元。 
六、實施身心障礙者社區生活重建方案：
（一）建構社區化早期療育服務系統：

 1、通報、諮詢及親職服務：96年1至4月底止新增通報878人（自
    86年起累計通報服務達26,161人），提供諮詢服務1,481人次。

2、委託民間單位辦理早療資源中心：自94年9月起陸續委

   託民間單位辦理早療資源中心，服務內容包括托兒所專業支

   援、專業諮詢服務、家庭服務。96年1至4月底止計服務726
人，其中提供專業諮詢、到宅療育示範及托兒所專業支援計
2,284人次，一般諮詢服務1,057人次，辦理親職講座26場次
計667人次，舉行早療資源中心聯繫會報2場。

 3、辦理早療志工方案：96年1至4月底止志工服務計269人次，志工
團集會1場、主題講座1場。

（二）建構成人統整性社區生活重建方案：

1、結合民間團體，加強對中途致殘者的服務

（1）辦理視障者服務計畫：包含定向行動訓練、生活自理能力訓練及家庭心理支持方案，96年1至4月底止計提供71人，752小時之服務。

（2）持續辦理身心障礙個案管理及轉銜服務：針對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之需求，擬定個別化服務計畫，連結所需之就學、就業、就醫、就養等多樣資源，以提昇身障者及其家庭解決問題及適應社會的能力；96年1至4月底止共服務340人、4,438人次。

   2、強化身心障礙者支持互助系統：

（1）辦理身心障礙者生活重建及家庭支持服務：96年1月5日委託服務開辦，96年1至4月底止，共提供56名身心障礙個案重建服務，及534人家庭支持性服務。

（2）提供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使身心障礙者能在家中得到適當照顧、家屬獲得喘息機會，以紓解家庭長期照顧的壓力、強化家屬照顧意願及能力，並增加身心障礙者家屬參與社會活動之機會，以維持家庭生活品質；96年1至4月底止共服務524人、3,719人次。

   3、加強建構身心障礙者各項服務與需求之評估機制：

 藉由居家照顧服務評估，協助日常功能需他人協助之身心障礙

 者申請居家照顧服務，使其能在家中得到適當照顧，並紓解家

 庭在經濟、照顧人力之困擾，以提昇其自我照顧能力，改善生

 活品質；96年1至4月底止共評估61人次。

   4、建立身心障礙者各項生活輔具服務與評估系統，並提供相關資

      訊：持續辦理生活輔助器具服務方案；96年1至4月底止共服務2,035人、2,315人次。 

七、建構老人安全的生命關懷體系

（一）健全照顧服務人力培訓，促進照顧服務專業化：委託5家民間單位辦理照顧服務員訓練，以增加照顧人力，刻正辦理培訓中。
（二）透過專業合作及資源整合，提供獨居及失能老人整體性服務，

      提高獨居長者自我照顧能力，以落實社區照顧的普及化：

   1、廣設老人活動據點：為增進老人社會參與，透過補助措施，積

   極鼓勵民間單位設置老人活動據點，本年截至96年4月止共22
個單位提出申請，設置24個據點。   
   2、補助推動獨居與失能長者服務方案：結合37個民間團體，1,407

  名志工認養獨居老人，提供關懷訪視、電話問安等服務，並透

  過方案補助方式，鼓勵民間團體辦理獨居與長者服務方案，刻

  正辦理申請案件審查中。
（三）持續提升老人福利機構照顧的量與質：為保障機構就養長者之照顧權益，本局除輔導機構合法設立外，對於已立案之機構更透過安排定期公共安全聯合會勘、不預期查訪及評鑑考核等方式，以建立機構之督導管理機制，期能維護並有效提升機構之服務品質。截至96年4月底，本市之老人公寓可容納189位，已就養126人；安養機構可容納1,877位，已就養1,209位；養護及長照機構可容納5,513位，已就養4,211位。

（四）強化老人保護，建構鄰里互助系統：
 1、藉由深入社區鄰里之宣導活動，建立民眾防範家庭暴力之觀念，
    以強化老人保護網絡。
 2、列冊關懷之獨居長者約計4,890位，透過建立完整通
    報制度，加強關懷訪視與問安服務，以拓展社區工作，提升獨
    居老人社會參與，並透過政府與民間合作，強化獨居老人安全
    網， 提供緊急救援系統(目前使用者1,703位)。另對有扶養義務之人對長者有疏忽、虐待、遺棄等情事，截至96年4月止本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協助處理之個案計101件。

（五）透過補助居家環境修繕及輔具使用，改善無障礙設備，保障老人居家環境安全，已辦理公告，並提供民眾自行提出申請。
（六）社區照顧多元化：針對失能老人，提供日間照顧、居家服務、送餐服務等各類專業及互助型的照顧措施。

   1、發展社區長期照護服務網絡：結合本市健康服務中心、社區內相關資源及里鄰系統，將各類長期照護服務與醫療服務資源予以整合，以期建構一個完整的社區照護網絡，落實在地老化之願景。

   2、設立社區關懷據點，提供銀髮族照顧：配合內政部積極拓展社

      區關懷據點，提供銀髮族可近性之服務，96年4月設置51處。
八、提供新移民家庭支持性服務及多語言之外語諮詢
（一）結合民間機構，辦理新移民女性暨其家庭支持服務：
      訂定補助計畫，受理民間團體申請，至96年4月止，核定補助案計19件，核定金額計933,105元；活動內容包括新移民關懷訪視外展服務、多元文化融合方案、進階生活適應、團體輔導、大陸型整合性服務方案及真情交流站新移民刊物等，各項活動陸續辦理中；另轉知各相關新移民團體，第2次集件受理截止日期為96年5月15日截止。
（二）設置多元文化新移民服務中心：
　　 該中心獲內政部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補助150萬

      元，中心陸續辦理活動包括世界媽媽俱樂部招生事宜，辦理2場社區外展活動及規劃新移民成長團體等。 
九、落實社區保母支持系統
擴大建立社區保母小組，加強與民間專業團體合作，補助民間團

體辦理保母支持系統，組成保母成長小組，提升家庭保母托育品

質，計6個民間團體申請辦理，另為提升保母服務品質，刻正規
劃相關管理制度中，4月份業已召開3場民間團體、保母及家長意見蒐集會議。
十、提昇幼兒托育品質，推動社區親職教育：
（1） 落實托育機構評鑑及輔導制度，強化托育服務網功能，全面提升托育品質，96年度預計評鑑120家，業於2月13日完成評鑑說明會，96年3月12日開始進行實地評鑑，至4月底，已評鑑82家。
（二）提升兒童乘坐交通車安全：加強輔導托育機構，將兒童交通車納入管理，組成跨局處臨檢小組，加強路邊臨檢，96年1至4月份共安排24點次，臨檢149輛次。
（三）以托育機構為基礎，推動家庭服務及親職教育方案。
（四）多元管道提供育兒補助申請資訊：於96年3月25日「快樂小寶

貝，幸福我的家」嘉年華活動中，設置攤位進行宣導，約有4,000

名親子參與。
十一、落實兒少保護
（一）透過宣導活化鄰里通報機制：

      推動以社區為核心之宣導方案，包括深入社區辦理宣導活動及

      防暴劇團巡迴演出，以激發鄰里通報意識，累計96年1至4月份
演出3場防暴短劇，受益人次計1,080人次。
（二）加強責任通報制度宣導活動：

      以責任通報人員為對象舉辦專題演講，俾加強通報意識、落
      實責任通報制度。累計96年1至4月共辦理24場宣導演講，計2,300人次。          
（三）兒童及少年網路安全宣導：
      完成製作網路安全宣導動畫2則，將製成光碟發送本市國、高中各級學校，並於公車及捷運站等電視牆及網路各入口網站提供瀏覽。

（四）落實少年福利法、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罰則之執行：

      至4月份共裁處罰鍰違反兒少福利法者共4案；公告4人；裁處施以親職教育者共23人；按月公告違反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犯罪行為人115人。
（五）建立個案安置前、返家前評估及離開安置處所後追蹤機制：

      已完成建立安置流程及安置資源網絡，並將資料置於本局網站

      提供瀏覽及下載。

（六）提供弱勢兒童及少年家庭整合性福利服務：

      提供社工處遇9,419案次；生活補助1,700餘人次；安置輔導485人次。
十二、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單親家庭各項支持方案，強化其友伴關係

      公告補助計畫，現正受理各單位之申請，業於2月15日集件申
請截止，於2月27日召開會議集件審理，第1梯次核准3個民間
團體、5個方案辦理研討會、讀書會等活動，補助金額112,800
元。
十三、加強推動婦女人身安全

（一）提供人性化的庇護機構及環境

 1、為實踐政策白皮書對庇護機構規劃，臺北市安心家園已於96
    年1月19日完成決標，積極規劃開辦事宜，提供受暴婦女及其
隨行子女36床及24小時緊急、短期庇護安置。
2、96年1至4月份公設民營庇護機構安置76人（婦女42人、兒童34
   人），計服務2,100人次。
（二）運用多元管道，積極推展性侵害防治及保障被害人權益宣導工

      作，補助民間辦理性侵害被害者及其重要他人支持性團體以及相關宣導活動，透過性侵害被害者之重要他人宣導，讓其了解如何陪伴被害者，並協助被害者接受專業輔導與治療。
（三）強化性騷擾防治工作，建構婦女安心的工作環境

      96年訂定各機關性騷擾防治輔導措施暨查核計畫，積極辦理輔

導查核工作，96年1至4月共查核輔導2,721家次。   

十四、擴大社區互助與資源整合：
（1） 建立人才資料庫，包括通譯、特殊專長等

永樂婦女中心納入通譯人才之訓練方案，有關通譯人才訓練課程，正規劃中，預計於96年8至9月辦理培訓課程。 
（2） 推動協力互助，落實社區照顧精神

為落實社區人照顧社區人之「社區互助」精神，長期以來，輔

導社區發展協會提供社區長者及身心障礙者送餐及共同用餐
服務，藉此強化社區弱勢族群之照顧服務，並增進社區居民之
情感，凝聚社區意識。至96年3月底止，共輔導18個協會提供
送(共) 餐服務，計服務608人，34,379人次。
十五、公私協力塑造關懷互助的市民志工網絡

（一）推行志願服務人員招募與培訓計畫

   1、於本局網站開闢志願服務專區，供志工運用單位張貼招募訊息，
      96年1至4月計6單位加入志工線上招募。
   2、印製96年度志工統一招募手冊，提供民眾招募資訊。

   3、委託「臺北市社區暨志願服務推廣中心」辦理志工訓練。

（二）辦理志工網路教學

與公訓中心合作，於台北E大開設志工基礎訓練網路教學課程。

（三）招募家庭志工，成立支持家庭關懷系統

1、招募社區「婆婆媽媽志工」，強化社區守望相助之關懷。96
年1至4月共結合社區各機關、團體78單位、志工465人。

2、結合社區志工長期關懷社區中的獨居老人、低收入戶及危機
家庭，96年1至4月共結合6位社福中心志工，8位民間團體
志工，關懷71-個家庭。  
十六、協助危機家庭因應困境
（一）社工人員訪視評估及個案處遇

   1、各區社福中心社工員針對社區中危機及弱勢家庭提供諮詢、訪

視、評估、處遇等個案服務。96年1至4月計服務2,910個家庭，
服務個案5,498人次。

   2、與民間單位合作推動「臺北市高風險家庭服務」，以協助社區
中之高風險家庭。本方案94年起至96年3月底累計服務1,098個
家庭、1,739位兒童青少年；目前仍有729個家庭、1,151位兒
童青少年持續接受服務中。

   3、配合中央辦理「弱勢家庭脫困計畫」，協助新貧及近貧家庭。本計畫96年4月計接案249案，95年11月至96年4月累計接案1,501案。

（二）結合社區相關單位，建立合作機制及通報網絡

   1、結合鄰里系統、拜訪連結社區資源，以發掘轉介社區高風險家

庭。96年1至4月計拜訪里長、議員辦公室、醫院等185個社區
單位。

   2、持續於校園、醫院、派出所及民間機構、團體等單位進行高風

      險防治宣導。96年1至4月計宣導30個單位、1,171人。

   3、不定期召開或參與跨系統聯繫會議及研討會，96年1至4月共參
與里幹事聯繫會議33場次、專案工作聯繫會議32場及個案研討
會11場次。
十七、強化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網絡功能，發展多元化專業服務模

      式
（一）加強防治家庭暴力網絡合作功能
   1、強化跨局處合作效能，落實責任通報制度，其具體措施係舉辦
各式聯繫會報，凝聚本府各局處與民間團體努力方向與共識，
有效提升網絡合作效能。96年1至4月召開婦女保護聯繫會報、

家暴加害人處遇聯繫會報及臺北、士林地方法院家庭暴力法院服務處聯繫會報各1次。
   2、因應家庭暴力防治法修正通過，已彙整相關局處意見，刻正簽報修訂本府權限委任各局處辦理事宜。
（二）持續推動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服務方案

1、持續提供「113」、「0800024995」婦幼保護專線單一求助窗口，
   即時提供民眾諮詢、求助、通報與庇護等危機處理服務。至96年4月計1,625通有效電話。

2、結合公、私部門網絡資源，擴展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工作，

   除整合本府社政、警政、醫療及教育等單位合作推動外，亦積
   極結合司法與民間團體拓展多項服務措施，96年4月服務成果
如下：

   （1）臺北市政府駐地方法院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計服務4,562
人次。
   （2）監督子女交付會面：共14次。
   （3）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方案：計服務21案。

（三）建立家庭暴力及性侵害加害者處遇及輔導模式

 為預防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者重複加害行為，並促進、協助
其適應社會生活，本局依法實施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
計畫，並辦理婚姻暴力相對人輔導服務方案。96年4月服務成
果如下：

   1、性侵害加害人處遇：開案33件
   2、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開案18件
（四）強化家庭暴力防治宣導

      加強社區鄰里通報、加強責任通報制度宣導、辦理多元宣導活
動，至96年4月計辦理29場次（2,412人次）宣導活動，包
括24場（2,300人次）網絡及社區宣導、5場（112人次）中
心參訪。
十八、促進民間參與廣慈開發，攜手共創社福新紀元
因應本市老人人口成長、弱勢族群福利需求，並使廣慈土地獲致開發與使用，發展生活福利園區、公園用地及商業區之多功能生活中心。
（一）3大方向

   1、建構以銀髮族及弱勢族群為訴求之生活園區。

   2、聯合開發捷運信義線，繁榮地方經濟價值。

   3、整合當地空間資源，提昇該區環境品質。

（二）使用規劃（廣慈暨福德平宅基地面積約65,091㎡）

   1、公園、道路用地19,860㎡（30.51﹪）

   2、商業用地16,181㎡（24.86﹪）

   3、社福用地29,050㎡（44.63﹪），初步規劃福利需求如下：

   （1）頤親住宅區：老人住宅、失能者與身心障礙者養護中心

        及平價住宅。

   （2）活力健康區：廣慈文物館、健康休閒中心、重建中心及藝文

        創作與展售商店。

   （3）福利服務區：社會福利綜合服務中心、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與婦女中心等。
（三）執行情形

   1、96年1月10日、1月19日及2月26日、3月23日及3月30日參加財
政局召開「廣慈博愛院暨福德平宅現址基地開發案」招商文件
5次審查會議。
2、96年2月5日向局長簡報本案及討論招商文件相關事項。

3、96年4月16日財政局向市長簡報本案及相關事項。

十九、追求專業及效率，建構完善公設民營制度，強化管理機制
（1） 建立評鑑機制，定期或不定期查核各受託單位。

（2） 本局於94年11月16日成立委託服務專案小組，並於94年12月7日、95年3月13日、6月29日、9月19日及12月20日及96年3月26日召開會議，規劃整體公設民營之監督管理、財務查核、管理制度、法令規範及加強委外效益評估。

（3） 為期建構完善委託經營管理制度，俾使委外作業有所依循，業於96年3月20日、4月27日召集工作小組，修訂「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社會福利機構委託業務作業手冊/履約申請指南」之「委託流程篇」、「履約管理篇」、「申請篇」、「資源篇」、「法令規章篇」。
二十、殯葬文化再提昇： 
（一）跨局處提供相關喪葬服務諮詢

 臺北市殯葬管理處有關喪葬資料計有:海葬、樹葬、線上告別

 式及臺北市民聯合奠祭等書面資料，已於96年1月30日送民
 政局。

（二）規劃合宜葬儀之儀程規範

      結合宗教團體推動儀俗改革:為節約市民喪葬費用暨改善殯葬禮儀，96年全年預計辦理69場次聯合奠祭。96年1月至4月累計辦理27場次聯合奠祭，已服務322名亡者。為推動兼顧人文追思與環境保護之葬法，96年目標為200位亡者實施樹葬及灑葬。96年1月至4月累計新增樹葬48位、灑葬16位，92年開辦至今累計樹葬569位、灑葬85位及海葬62人。 

	未         來           施           政           重           點

	（係指規劃完成、即將實施或完工之重大政策或重大工程等項目）
一、廣慈開發專案未來工作重點：
（1） 妥善安置院民（童）及移撥員工

1、院民部分：截至96年4月30日尚有66名在院。
2、員工部分：目前尚待移撥員工數合計94名，含職員40名（含正式編制32名、
駐衛警5名、臨編專員3名）、職工54名；支援院外：職員14人、職工18人，
計32人。
（2） 參與跨局處專案小組會議。

（3） 配合辦理招商文件之評估與修正。

（四）協助辦理公告招商作業、民間投資廠商評選、議約及簽約、土地交付作業。

二、陽明的整修及重新定位

（一）發揮公立機構應有之功能，收容民間機構難以安置之對象。

（二）兩院區整建，以符合院生教養需求並提昇服務品質。
三、研擬規劃志工服務制度   
（一）提升志工服務品質
透過辦理各式志工教育訓練、志工服務績效考核、志願服務聯繫會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運用單位評鑑，以及各類志工表揚大會等，提昇志工服務知能，確保志工服務品質。

（二）研擬整合現有志工人力相關資料庫及推動志工儲時制度之可行性。
四、殯葬設施更新永續
（一）分期、分類全面清理濫葬

      清查91年7月後違規設置之墳墓（濫葬），並做成裁處，96年1、2、3月份各開立1件罰鍰。

（二）設置陽明山第二納骨塔
陽明山生命紀念館（納骨設施）興建工程，預計可提供4萬個骨灰罐位，本案業經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3次審議，於95年11月30日通過，並依審議結論修正後，於96年3月29日提都審會討論，會議結論（概要）由發展局組成專案委員至現場會勘後，再決定後續處理方式。

（三）火化場於95及96年度各汰換火化爐4具、增設2套（2對1）空氣污染防治設

施，擴充家屬休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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